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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花園道三號  

萬國寶通銀行大廈 3 樓 

立法會小組委員會秘書 

(經辦人：胡錫謙先生) 

 

 

胡先生：  
 

根據《法律援助條例》第 7(a)條 

提出的決議案小組委員會 
 

二零零四年二月六日會議的跟進事項 

 

 多謝你二月七日的來信，信中要求當局提供額外資料

以供委員在小組委員會下次於二月二十四日的會議中考慮。我

們現應要求，提供以下文件／數據表，以供分發給各委員： 

 

(a) 附件(A) – 當局在二零零三年六月向司法及法律事務
委員會提交「就法律援助申請人經濟資格限額每年及

每兩年進行一次的檢討」的文件(其中第 12 至 22 段

提述二零零二年每兩年進行一次檢討的方法及結

果)。 

 

(b) 附件(B) – 顯示過去五年丙類消費物價指數變動的圖
表。普通法律援助計劃及法律援助輔助計劃申請人的

經 濟 資 格 限 額 在 此 期 間 分 別 維 持 在 $169,700 及

$471,600。 

立法會 CB(2)1412/03-04(01)號文件



 
 
 
 
 

2

(c) 附件(C) – 顯示在過去三年，如經濟資格限額完全根
據參照期內丙類消費物價指數下調，因而不再符合經

濟資格而被拒法律援助的受助人數目的圖表。 

 

(d) 附件(D) – 顯示在根據丙類消費物價指數在二零零零
年七月至二零零三年七月期間的變動而經調整後的

經濟資格限額下，符合經濟資格申請法律援助的住戶

數目及百分率的變動的圖表。 

 

(e) 附件(E) – 現時列明在《法律援助(評定資源及分擔費
用)規例》附表 3 第 I 部份法援受助人需繳付的分擔

費用表。如立法會通過決議案，當局會建議在該規例

反映“$155,800”的新經濟資格限額。修訂規例需提

交立法會進行不廢除或不提出修訂即屬通過的程序。 

 

(f) 附件(F) – 顯示在過去三年，法律援助署署長行使其
酌情權豁免經濟資格限額的個案數目，及接受和不接

受法律援助的個案數目的圖表。 

 

(g) 附件(G) – 匯報法律援助署及勞工處就幫助涉及僱主
破產個案的工人及簡化申請破產欠薪保障基金特惠

款項的程序的討論進展的文件。 

 

 
 
 
 行政署長  
 (陳欽勉代行 ) 
 
 
 
二零零四年二月十七日  
 

 



討論文件  

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  

就法律援助申請人經濟資格限額  
每年及每兩年進行一次的檢討  

目的  

 當 局 已 完 成 就 法 律 援 助 申 請 人 的 經 濟 資 格 限 額 進 行 的 週 年 檢 討 ，

以 計 及 通 脹 ； 以 及 每 兩 年 的 檢 討 ， 以 計 及 訟 費 變 動 。 本 文 件 旨 在 匯 報

當局的檢討結果。  

背景  

2 .  目 前 ， 財 務 資 源 1不 超 過 169 ,700 元 的 人 士 ， 即 在 經 濟 上 符 合 資

格 ， 申 請 普 通 法 律 援 助 計 劃 （ 下 稱  “普 通 計 劃 ”） 。 法 律 援 助 輔 助 計

劃（下稱  “輔助計劃 ”）的相應限額為 471 ,600 元。  

3 .  繼 一 九 九 二 年 法 律 援 助 服 務 檢 討 後 ， 上 述 經 濟 限 額 每 兩 年 按 通 脹

檢 討 一 次 。 一 九 九 四 年 及 一 九 九 六 年 進 行 的 每 兩 年 一 次 的 檢 討 分 別 對

經濟資格限額作出以下調整：  

普通計劃  

( a )  一 九 九 二 年 七 月 至 一 九 九 四 年 六 月 期 間 的 累 積 通 脹 率 為

20%。 一 九 九 五 年 七 月 ， 當 局 修 訂 有 關 法 例 ， 將 經 濟 限 額 由

120 ,000 元相應提高至 144 ,000 元；  

( b )  一 九 九 四 年 七 月 至 一 九 九 六 年 六 月 期 間 的 累 積 通 脹 率 為

17 .9%。 一 九 九 七 年 五 月 ， 當 局 修 訂 有 關 法 例 ， 將 經 濟 限 額

由 144 ,000 元相應提高至 169 ,700 元；  

                                                 

1  財務資源指申請人的每年可動用收入及可動用資產的總和。可動用收入是指一個人

的總收入扣除個人支出豁免、租金／按揭付款及薪俸稅後的餘額。一個人的可動用

資產，是指其銀行戶口盈餘、非金錢資源的市值及其業務或在業務中所佔份額的價

值的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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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助計劃  

( c )  考 慮 到 自 一 九 八 四 年 輔 助 計 劃 設 立 以來 至 一 九 九 四 年 七 月 期

間 的 通 脹 情 況 ， 當 局 於 一 九 九 五 年 七月 修 訂 有 關 法 例 ， 將 經

濟限額由 280 ,000 元提高至 400 ,000 元；  

( d )  一 九 九 四 年 七 月 至 一 九 九 六 年 六 月 期 間 的 累 積 通 脹 率 為

17 .9%。 一 九 九 七 年 五 月 ， 當 局 修 訂 有 關 法 例 ， 將 經 濟 限 額

由 400 ,000 元相應提高至 471 ,600 元。  

4 .  當 局 在 一 九 九 七 年 成 立 工 作 小 組 ， 就 法 律 援 助 申 請 人 的 經 濟 資 格

進 行 檢 討 。 同 年 十 二 月 ， 當 局 就 多 項 建 議 徵 詢 市 民 意 見 。 建 議 之 一 ，

是 提 高 法 律 援 助 申 請 人 可 扣 除 的 個 人 開 支 豁 免 ， 以 讓 更 多 家 庭 在 經 濟

上符合資格申請法律援助。  

5 .  工 作 小 組 最 後 建 議 ， 在 計 算 可 從 申 請 人 總 收 入 中 扣 除 的 個 人 開 支

豁 免 時 ， 不 再 使 用 綜 合 社 會 保 障 援 助 金 額 ， 轉 而 採 用 住 戶 開 支 模 式

（ 包 括 不 同 大 小 的 住 戶 ） 第 35 個 百 分 值 作 為 參 照 基 準 。 該 項 建 議 獲

得 市 民 及 立 法 會 的 支 持 。 這 個 用 作 衡 量 可 動 用 收 入 的 修 訂 方 法 ， 在 通

過 法 例 修 訂 後 ， 於 二 零 零 零 年 七 月 予 以 實 施 。 由 於 新 的 衡 量 方 法 令 更

多 人 在 經 濟 上 符 合 資 格 申 請 法 律 援 助 ， 故 普 通 及 輔 助 計 劃 的 經 濟 限 額

在當時並無調整，分別維持於 169 ,700 元及 471 ,600 元的水平。  

6 .  當 局 在 同 一 次 檢 討 中 ， 接 納 了 工 作 小 組 有 關 修 訂 經 濟 限 額 檢 討 周

期 的 建 議 ， 即 經 濟 限 額 應 由 每 兩 年 檢 討 一 次 改 為 每 年 一 次 ， 以 計 及 通

脹 ， 俾 能 更 好 地 維 持 有 關 限 額 的 實 際 價 值 。 此 外 ， 當 局 也 應 每 兩 年 就

經 濟 限 額 進 行 一 次 檢 討 ， 以 計 及 訟 費 變 動 。 經 修 訂 的 檢 討 周 期 於 二 零

零零年落實推行。  

7 .  我 們 在 二 零 零 一 年 下 半 年 按 經 修 訂 的 檢 討 周 期 進 行 了 首 次 經 濟

限 額 周 年 檢 討 。 二 零 零 零 年 七 月 至 二 零 零 一 年 七 月 期 間 的 累 積 通 脹

率 為 - 1 .2%。 由 於 消 費 物 價 方 面 的 變 動 只 屬 輕 微 ， 我 們 決 定 推 遲 調 低

經濟限額，直至二零零二年的周年檢討。  

8 .  我 們 按 照 檢 討 周 期 完 成 了 第 二 次 經 濟 限 額 周 年 檢 討 ， 以 計 及 二 零

零 一 年 七 月 至 二 零 零 二 年 七 月 期 間 的 通 脹 ； 同 時 進 行 首 次 每 兩 年 一 次

的 檢 討 ， 以 計 及 二 零 零 零 年 七 月 至 二 零 零 二 年 七 月 期 間 的 訟 費 變 動 。

我 們 已 就 檢 討 結 果 及 建 議 諮 詢 法 律 援 助 服 務 局 並 得 到 該 局 的 接 納 。 下

文各段分別闡述有關檢討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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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檢討  

9 .  一 如 二 零 零 一 年 所 進 行 的 周 年 檢 討 ， 在 進 行 本 次 檢 討 時 ， 我 們 亦

有 就 過 去 一 年 （ 即 二 零 零 一 年 七 月 至 二 零 零 二 年 七 月 ） 的 丙 類 消 費 物

價指數的變動情況進行研究。  

檢討結果  

10 .  上 次 檢 討 顯 示 消 費 物 價 輕 微 下 降 ， 相 比 之 下 ， 二 零 零 一 年 七 月 至

二 零 零 二 年 七 月 期 間 的 消 費 物 價 跌 幅 更 大 。 下 表 載 列 二 零 零 一 年 七 月

至 二 零 零 二 年 七 月 、 二 零 零 零 年 七 月 至 二 零 零 一 月 七 月 期 間 丙 類 消 費

物 價 指 數 的 變 動 ， 以 及 由 二 零 零 零 年 七 月 起 的 丙 類 消 費 物 價 指 數 累 積

跌幅：  

丙類消費物價指數的變動  

二零零零年七月至

二零零一年七月  
二零零一年七月至

二零零二年七月  
二零零零年七月至

二零零二年七月  

-1.2% -2.7% -3.9% 

 
觀察所得  

11 .  鑑 於 消 費 物 價 顯 著 下 降 且 跌 勢 持 續 ， 因 此 有 需 要 調 低 經 濟 資 格 限

額，以反映有關限額實際價值的改變。  

每兩年進行一次的檢討  

檢討方法  

12 .  在 進 行 每 兩 年 一 次 的 檢 討 時 ， 為 確 定 二 零 零 零 年 七 月 至 二 零 零 二

年七月期間的訟費變動，我們曾與下列團體及機構聯絡：  

( a )  兩個法律專業團體；  

( b )  司法機構；以及  

( c )  法律援助署（下稱  “法援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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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檢討結果如下：  

兩個法律專業團體所提供的資料  

13 .  我 們 曾 邀 請 兩 個 法 律 專 業 團 體 給 予 協 助 ， 以 了 解 法 律 專 業 人 員 目

前 進 行 刑 事 法 律 程 序 及 屬 法 律 援 助 服 務 範 圍 的 民 事 法 律 程 序 （ 包 括 婚

姻 案 件 、 人 身 傷 害 案 件 、 僱 員 補 償 案 件 、 僱 傭 糾 紛 案 件 、 交 通 意 外 案

件 、 工 資 申 索 及 司 法 覆 核 事 宜 ） 時 ， 所 實 際 收 取 的 費 用 ／ 訟 費 。 我 們

也 請 兩 個 專 業 團 體 就 二 零 零 零 年 七 月 以 來 的 訟 費 變 動 情 況 ， 表 示 意

見。  

14 .  律 師 會 表 示 ， 對 於 業 界 現 時 就 我 們 所 指 類 別 的 法 律 程 序 實 際 收 取

的 費 用 ／ 訟 費 ， 該 會 沒 有 任 何 資 料 可 予 提 供 ， 並 提 議 我 們 向 司 法 機 構

訟 費 評 定 官 尋 求 協 助 ， 與 此 同 時 ， 該 會 提 醒 我 們 ， 由 二 零 零 零 年 七 月

起 （ 或 許 更 早 之 前 ） ， 訟 費 已 在 不 同 方 面 遭 法 院 削 至 許 多 法 律 執 業 者

均認為是不切實際及不合理的程度，業界對此抱有強烈的看法。  

15 .  大 律 師 公 會 在 給 我 們 的 答 覆 中 表 示 ， 該 會 沒 有 我 們 所 要 求 的 資

料，故無法提供協助。  

司法機構所提供的資料  

16 .  我 們 也 有 向 司 法 機 構 尋 求 協 助 ， 希 望 取 得 法 院 就 非 法 律 援 助 案 件

所 評 定 的 平 均 訟 費 資 料 。 司 法 機 構 根 據 現 成 的 資 料 ， 向 我 們 提 供 了 二

零 零 二 年 年 內 ， 某 些 非 法 律 援 助 案 件 的 評 定 訟 費 統 計 數 字 ， 並 將 二 零

零 零 年 七 月 的 訟 費 與 二 零 零 二 年 七 月 的 訟 費 互 作 比 較 。 由 於 抽 取 的 案

件 數 目 少 ， 我 們 未 能 據 此 便 認 為 司 法 機 構 所 提 交 的 統 計 數 字 ， 可 視 作

代表該段期間律師自行接辦案件所收取的訟費。  

法援署所提供的資料  

民事案件  

17 .  法 援 署 分 別 就 其 四 項 主 要 類 別 的 法 律 程 序 （ 即 婚 姻 訴 訟 、 僱 員 賠

償 、 人 身 傷 害 及 清 盤 破 產 案 中 的 工 資 申 索 個 案 ） ， 編 製 了 相 應 的 法 律

援 助 案 件 訟 費 中 位 數 。 概 括 而 言 ， 這 些 法 律 程 序 約 佔 經 批 准 的 民 事 法

律援助案件的 90%。有關訟費數字是以二零零零年一月至七月期間所

審 結 的 案 件 ， 在 該 段 期 間 所 評 定 或 議 定 的 訟 費 資 料 為 基 礎 編 製 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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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法 援 署 並 把 這 些 數 字 與 二 零 零 二 年 一 月 至 七 月 期 間 （ 共 七 個 月 ）

編製所得的數字相比較。詳情 請見附件 A。  

18 .  議 員 或 有 興 趣 知 道 ， 與 婚 姻 有 關 的 法 律 程 序 訟 費 中 位 數 ， 是 根 據

法 援 署 在 調 查 期 間 就 所 有 已 審 結 外 判 案 件 所 招 致 並 支 付 的 訟 費 而 計 算

得 來 的 。 與 僱 員 賠 償 及 人 身 傷 害 案 件 有 關 的 訟 費 中 位 數 ， 則 是 從 調 查

期間已審結的外判案件中抽取 50%作為樣本，然後以該等案件的經評

定 訟 費 ， 或 涉 訟 各 方 所 議 定 的 訟 費 為 依 據 而 計 算 得 來 的 。 至 於 涉 及 清

盤 破 產 案 件 的 工 資 申 索 訟 費 中 位 數 ， 是 從 調 查 期 間 以 所 有 經 評 定 訟 費

單並已收到訟費評定證明書的個案中 50%作為樣本抽取得來的。  

19 .  扼 要 而 言 ， 一 如 附 件 A 所 示 ， 與 婚 姻 有 關 的 法 律 援 助 案 件 （ 佔

調查期間已審結案件總數約 53%）訟費中位數跌幅最大，達 25%。跌

幅 如 此 重 大 ， 是 由 於 費 用 表 自 二 零 零 零 年 三 月 經 修 訂 後 ， 有 越 來 越 多

在 區 域 法 院 辦 理 婚 姻 訴 訟 的 律 師 願 意 選 擇 按 《 區 域 法 院 （ 婚 姻 訴 訟 定

額 訟 費 ） 規 則 》 所 訂 明 的 定 額 訟 費 收 取 費 用 。 至 於 其 餘 類 別 的 案 件 ，

訟費中位數的增幅由 0.1%至 14.9%不等。根據計算所得，訟費中位數

的加權平均變動為-0.16%。  

刑事案件  

20 .  法 援 署 也 就 刑 事 案 件 編 製 了 訟 費 中 位 數 統 計 數 字 。 統 計 結 果 載 於

附件 B 及附件 C。  

觀察所得  

21 .  從 附 件 A 的 統 計 數 字 ， 議 員 可 能 注 意 到 ， 過 去 兩 年 ， 雖 然 面 對

通 縮 壓 力 ， 但 除 了 婚 姻 法 律 程 序 的 訟 費 因 更 多 法 律 執 業 者 接 受 定 額 訟

費安排而有所下降外，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訟費並沒有減低。  

22 .  根 據 手 頭 上 的 資 料 ， 我 們 認 為 沒 有 理 據 建 議 調 整 經 濟 限 額 以 反 映

過 去 兩 年 的 訟 費 變 動 。 議 員 可 能 明 白 到 ， 要 取 得 有 關 訟 費 的 實 際 數 據

實非易事，所涉及的困難包括：  

( a )  兩 個 專 業 團 體 和 司 法 機 構 都 沒 有 在 參照 期 內 根 據 同 等 基 礎 而

編 製 、 且 具 充 分 資 料 的 個 案 統 計 數 字， 致 令 我 們 無 法 確 定 訟

費變動的確實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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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定 額 訟 費 只 適 用 於 婚 姻 案 件 。 雖 然 越來 越 多 律 師 願 意 就 法 援

署 所 派 案 件 選 擇 收 取 定 額 訟 費 ， 但 這並 不 表 示 他 們 也 會 就 私

人 接 辦 的 案 件 向 客 戶 收 取 定 額 訟 費 。刑 事 法 律 援 助 案 件 也 有

相 同 的 問 題 ， 這 些 案 件 的 費 用 及 收 費率 是 根 據 有 關 的 法 定 規

則 中 訂 明 。 我 們 不 能 假 設 那 些 法 律 援助 統 計 數 字 也 代 表 律 師

私人接辦案件時所收取的訟費。  

( c )  在 僱 員 賠 償 及 人 身 傷 害 案 件 中 付 予 外委 律 師 的 訟 費 ， 以 及 法

援 署 在 清 盤 破 產 案 件 中 的 工 資 申 索 個 案 所 招 致 和 收 取 的 訟

費 ， 是 參 考 法 律 界 普 遍 採 用 或 經 訟 費評 定 官 准 予 的 每 小 時 收

費率（見第 24 至 26 段）而計算出來的。就此而言，沒有明

確證據顯示每小時收費率已在過去五年有顯著變動。  

( d )  訟 費 中 位 數 的 變 動 未 必 可 以 表 示 或 確實 說 明 訟 費 已 有 增 減 ，

因 為 每 宗 案 件 的 訟 費 ， 都 會 在 很 大 程度 上 受 到 實 際 工 作 量 、

聆訊或審訊時間長短，或案件的複雜性所影響。  

23 .  在 進 行 這 項 兩 年 檢 討 時 ， 我 們 注 意 到 ， 民 事 和 刑 事 案 件 的 訟 費 ，

與 大 律 師 ／ 律 師 所 採 用 或 獲 准 予 的 收 費 率 或 收 費 幅 度 之 間 的 關 聯 。 我

們的觀察所得載列如下。  

付予在民事案件中代表法律援助受助人行事的大律師／律師的費用  

24 .  根 據 《 法 律 援 助 （ 費 用 計 算 ） 規 例 》 ， 法 律 援 助 署 署 長 （ 署 長 ）

就 民 事 案 件 支 付 的 費 用 ， 與 作 出 評 定 後 獲 准 的 款 額 或 署 長 認 為 假 若 作

出 評 定 便 會 獲 准 的 款 額 ， 有 密 切 的 關 係 。 有 關 法 例 條 文 載 於 附 件

D 。 在 釐 定 須 付 予 代 表 法 律 援 助 受 助 人 行 事 的 大 律 師 ／ 律 師 的 費 用

時 ， 署 長 必 須 考 慮 訟 費 評 定 官 一 般 准 予 的 收 費 率 或 收 費 幅 度 ， 並 參 考

高 等 法 院 司 法 常 務 官 於 一 九 九 七 年 七 月 致 律 師 會 的 信 件 上 列 出 的 指 示

性 收 費 率 。 這 方 面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雖 然 在 此 期 間 錄 得 的 累 積 通 縮 率 為

10 .1%，但上述的指示性收費率或收費幅度至今天仍然適用。  

25 .  當 局 得 悉 ， 一 九 八 五 年 至 一 九 九 七 年 間 ， 律 師 會 不 時 會 向 高 等 法

院 司 法 常 務 官 提 出 修 訂 這 些 指 示 性 收 費 率 。 我 們 注 意 到 ， 該 等 申 述 通

常 輔 以 商 業 收 費 率 的 全 面 調 查 結 果 作 為 佐 證 ， 而 有 關 資 料 是 由 合 資 格

顧問在律師會會員的合作下蒐集得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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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  訟 費 評 定 官 會 先 仔 細 考 慮 該 等 申 述 及 佐 證 資 料 ， 然 後 才 應 律 師 會

所 請 ， 就 律 師 按 其 經 驗 在 一 般 收 費 幅 度 內 可 預 期 收 取 的 每 小 時 費 用 ，

給予指示。  

27 .  司 法 機 構 澄 清 ， 有 關 的 議 定 款 額 純 屬 指 示 性 質 ， 並 非 收 費 表 。 這

個 指 示 只 為 方 便 律 師 擬 備 訟 費 單 而 設 ， 並 非 是 一 項 由 訟 費 評 定 官 施 加

的規定。  

28 .  司 法 機 構 強 調 ， 評 定 訟 費 是 司 法 職 能 。 訟 費 評 定 官 不 受 指 示 性 收

費 率 所 約 束 。 每 名 訟 費 評 定 官 都 具 司 法 酌 情 權 ， 在 他 認 為 適 當 時 引 用

較 高 或 較 低 的 收 費 率 。 訟 費 評 定 官 在 行 使 司 法 酌 情 權 時 ， 會 考 慮 收 費

者實際上已做的工作多於其執業資歷。  

29 .  我 們 向 司 法 機 構 查 詢 的 結 果 也 顯 示 ， 定 期 檢 討 收 費 率 並 不 是 司 法

機 構 的 慣 常 做 法 。 過 去 進 行 檢 討 時 ， 司 法 機 構 會 考 慮 很 多 因 素 ， 包 括

通脹率、市場現況、利潤幅度、現代技術的應用，以及執業方法等。  

30 .  當 局 留 意 到 消 費 物 價 在 過 去 五 年 的 累 積 跌 幅 ， 對 收 費 率 或 費 用 應

有 一 定 影 響 ， 但 該 等 影 響 卻 尚 未 被 反 映 出 來 。 當 局 已 根 據 法 律 援 助 服

務 局 之 意 見 ， 詢 問 律 師 會 會 否 就 指 示 性 收 費 率 提 交 申 述 ， 方 便 司 法 機

構 考 慮 應 否 就 收 費 率 作 出 適 度 調 整 。 收 費 率 日 後 因 而 出 現 的 任 何 變

動 ， 都 會 影 響 到 法 律 援 助 案 件 的 訟 費 。 律 師 會 現 已 回 覆 ， 表 示 鑑 於 司

法 機 構 在 評 定 訟 費 時 已 對 當 前 的 經 濟 狀 況 予 以 司 法 認 知 ， 律 師 會 不 擬

就指示性的收費率提交意見。  

31. 我們注意到現時沒有一套就大律師收費的指示性收費率。為此，當

局亦正詢問大律師公會會否向司法機構申述就制定大律師指示性收費的意

見，以方便司法機構考慮在評定訟費時訟費評定官應判予的收費。我們仍

未收到大律師公會之回覆。  

下一項工作  

32 .  我們建議  

( a )  按 照 物 價 變 動 的 情 況 ， 普 通 計 劃 及 輔助 計 劃 的 經 濟 資 格 限 額

應分別由 169 ,700 元修訂為 163 ,080 元，以及由 471 ,600 元

修訂至 453 ,200 元，以維持有關限額的實際價值；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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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經 濟 資 格 限 額 不 應 由 於 二 零 零 零 年 七月 至 二 零 零 二 年 七 月 之

間的訟費的變動而作出改變。  

 

政務司司長辦公室  
行政署  
二零零三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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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 

主要類別的民事法律援助案件  
訟費中位數的變動  

中位數  
(元 )  

案件類別  
二零零零年  
一月至七月  

二零零二年  
一月至七月  

變動 (元 )  
( % )  

婚姻訴訟案件  20 ,710  15 ,524  
- 5 , 1 8 6  

( - 2 5 % )  

僱員補償案件  71 ,063  75 ,014  
+ 3 , 9 5 1  

( + 5 . 6 % )  

雜項人身傷害案件  245 ,523  282 ,070  
+ 3 6 , 5 4 7  

( + 1 4 . 9 % )  

清 盤 破 產 案 中 的 工 資 申

索個案  40 ,637  40 ,669  
+ 3 2  

( + 0 . 1 % )  

訟費中位數的加權平均變動 #： - 0 . 1 6 %  

                                                 

#  加權平均數由每類案件的加權變動百分比的總和計算，方法如下：變動百分比 x(訟
費中位數 x 抽取的案件總數 )／所有 4 類案件的總訟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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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B 

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訟費中位數  

二零零零年一月至七月  

案件類別  訟費中位數 (元 )  
案件數目  

(總數 )  

審訊  97 ,190  116  
高等法院  

認罪及宣判  20 ,925  71  

審訊  35 ,562  234  
區域法院  

認罪及宣判  6 , 122  250  

來自高等法院的上訴  29 ,400  35  

來自區域法院的上訴  29 ,020  32  

來自裁判法院上訴  22 ,600  48  

向終審法院提出的上訴  258 ,780  1  

加權中位數 #   32 ,926 元   

 

                                                 

#  加權中位數的計算方法方法，為將每類案件的訟費中位數乘以案件總數的總和，再
除以所有種類案件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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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C 

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訟費中位數  

二零零二年一月至七月  

案件類別  訟費中位數 (元 )  
案件數目  

(總數 )  

審訊  55 ,960  134  
高等法院  

認罪及宣判  20 ,642  80  

審訊  35 ,997  498  
區域法院  

認罪及宣判  6 , 260  434  

來自高等法院的上訴  32 ,824  44  

來自區域法院的上訴  26 ,855  29  

來自裁判法院上訴  21 ,860  78  

向終審法院提出的上訴  168 ,156  4  

加權中位數 #   26 ,437 元   

 

                                                 

#  加權中位數的計算方法方法，為將每類案件的訟費中位數乘以案件總數的總和，再
除以所有種類案件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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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D 

章：  91C  標題：  法律援助 (費用計算 )規例  憲報編號：   

規例：  4  條文標題：  一般情況下付予大律師的
費用  

版本日期：  3 0 / 0 6 / 1 9 9 7  

署 長 須 付 予 代 受 助 人 行 事 的 大 律 師 的 費 用 ， 為 經 評 定 後 獲 准 的 款 額 ； 如

無 作 出 評 定 ， 則 由 署 長 訂 定 ， 但 不 得 超 過 署 長 認 為 假 若 作 出 評 定 便 會 獲

准的款額。  

( 1 9 8 9 年制定 )  

規例：  5  條文標題：  付予律師的費用及訟費  版本日期：  3 0 / 0 6 / 1 9 9 7  

署長須付予代受助人行事的律師以下款額  —  
( a )  就代墊付費用作出評定後獲准的整筆款額；  
( b )  就律師服務費用作出評定後獲准的整筆款額；及  
( c )  如 屬 定 額 訟 費 適 用 的 情 況 ， 而 有 關 律 師 已 選 擇 收 取 定 額 訟 費 ， 則 付

予定額訟費的整筆款額，  
如 無 作 出 評 定 ， 或 律 師 並 無 選 擇 收 取 定 額 訟 費 ， 則 款 額 由 署 長 訂 定 ， 但

不 得 超 過 署 長 認 為 假 若 作 出 評 定 便 會 獲 准 的 款 額 ， 或 假 若 律 師 選 擇 收 取

定額訟費便須繳付的款額。  

( 1 9 8 9 年制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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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B

過去五年丙類消費物價指數的變動  

 
時期 丙類消費物價指數的變動  

一九九八年七月 – 一九九九年七月 - 5.1% 
一九九九年七月 – 二零零零年七月 - 4.3% 
二零零零年七月 – 二零零一年七月 - 1.2% 
二零零一年七月 – 二零零二年七月 - 2.7% 
二零零二年七月 – 二零零三年七月 - 4.5% 
一九九八年七月 – 二零零三年七月

(累積變動) - 16.6% 

 
 

註: 
 
委員或許希望得悉，丙類消費物價指數在一九九六年七月至一九九八年七月間的

變動為+10.6%。 



附件 C 

 

在過去三年，如普通法律援助計劃及法律援助輔助計劃的經濟資格限額 

完全根據參照期內丙類消費物價指數下調， 

因而不再符合經濟資格而被拒法律援助的受助人數目  

 
 
普通法律援助計劃  
 

經濟資格限額根據 

丙類消費物價指數 

的變動的調整 

因經濟資格限額的調整   

而不再符合經濟資格的   

受助人數目 

在實施期間批出的法律  
援助證書總數 

參照期 

原限額 
修訂後的    
限額 註 

修訂後的限額 
的實施期 

民事 刑事 民事 刑事 

2000年 7月 – 
2001年 7月 

$169,700      $167,700
2001年 7月 –  
2002年 6月 

7 1 9,471 2,784

2001年 7月 – 
2002年 7月 

$169,700      $163,080
2002年 7月 –  
2003年 6月 

9 3 10,166 2,872

2002年 7月 – 
2003年 7月 

$169,700      $155,800
2003年 7月 –  

2003年 12月 (6個月) 
14 2 5,700 1,429

 
 
註： 
“修訂後的限額”代表限額在完全根據參照期內丙類消費物價指數的下調而向下調整後的水平。 
 
 
 



 
 
法律援助輔助計劃  
 

經濟資格限額根據 

丙類消費物價指數 

的變動的調整 參照期 

原限額 
修訂後的    
限額 註 

修訂後的限額 
的實施期 

因經濟資格限額的調整   

而不再符合經濟資格的   

受助人數目 

在實施期間批出的法律  
援助證書總數 

2000年 7月 – 
2001年 7月 

$471,600    $465,900
2001年 7月 –  
2002年 6月 

4 144

2001年 7月 – 
2002年 7月 

$471,600    $453,200
2002年 7月 –  
2003年 6月 

4 96

2002年 7月 – 
2003年 7月 

$471,600    $432,900
2003年 7月 –  

2003年 12月 (6個月) 
9 44

 
 
註： 
“修訂後的限額”代表限額在完全根據參照期內丙類消費物價指數的下調而向下調整後的水平。 



附件 D 

 

在根據丙類消費物價指數在二零零零年七月至二零零三年七月期間的變動 

而經調整後的經濟資格限額下， 

符合經濟資格申請法律援助的住戶數目及百分率的變動  
 

普通法律援助計劃  
 

 合符經濟資格的住戶數目 (百分率) 住戶總數 

根據現行$169,700的限額 
(二零零零年七月的覆蓋率) 

1,128,200 
(55.4%) 

2,037,300 

根據建議$155,800的限額 
(二零零三年七月的覆蓋率) 

1,218,100 [+89,900] 
(55.9%) 

2,180,000 

 

法律援助輔助計劃  
 

 合符經濟資格的住戶數目 (百分率) 住戶總數 

根據現行$471,600的限額 
(二零零零年七月的覆蓋率) 

1,513,900 
(74.3%) 

2,037,300 

根據建議$432,900的限額 
(二零零三年七月的覆蓋率) 

1,583,400 [+69,500] 
(72.6%) 

2,180,000 

 



法律援助受助人需繳付的分擔費用表 

如申請人的     
財務資源超過 

但不超過 

 
則就其財務資

而言，其分擔費

最高款額為

 

    (港幣$) 

幅度 

(港幣$) 

20,000 40,000 20,000 1,000 
40,000 60,000 20,000 2,000 
60,000 80,000 20,000 5% 
80,000 100,000 20,000 10% 
100,000 120,000 20,000 15% 
120,000 144,000 24,000 20% 
144,000 169,700 25,700 25% 
169,700 269,700 100,000 30% 
269,700 369,700 100,000 35% 
369,700 469,700 100,000 40% 
469,700 569,700 100,000 45% 
569,700 669,700 100,000 50% 
669,700 769,700 100,000 55% 
769,700 869,700 100,000 60% 
869,700 1,200,000 330,300 65% 

1,200,000 - - 67% 

附件 E

 

源 
用 

 



附件 F

 

在過去三年，法律援助署署長(“法援署署長”)行使其酌情權豁免經濟資格限額的個案數目， 
及接受和不接受法律援助的個案數目  

 
二零零一年 

民事案件 
(根據《法律援助條例》第5AA條) 

刑事案件 
(根據《刑事案件法律援助規則》 

第15(2)條) 財務資源範圍 

由 至 

列明在    

《法律援助

(評定資源及

分擔費用)規

例》附表3 

第I部份的分

擔費用水平

法援署署長行

使其酌情權而

給予法律援助

的個案數目  

接受法律援助

的個案數目

逾期未接受 
法律援助的 
個案數目 

法援署署長行

使其酌情權而

給予法律援助

的個案數目  

接受法律援助

的個案數目

逾期未接受 
法律援助的 
個案數目 

$169,701         $269,700 30% 16 11 5
$269,701 $369,700        35% 6 2 4
$369,701 $469,700        40% 1 1 0 1 0 1
$469,701 $569,700        45% 1 1 0
$569,701 $669,700        50% 4 2 2
$669,701 $769,700        55% 1 0 1
$769,701 $869,700        60% 2 1 1
$869,701 $1,200,000        65%
超過 $1,200,000 67%       

總數: 1      1 0 31 17 14
 
 

 1

註：法律援助署沒有記錄申請人不接受法律援助的原因。 



 
 
 
二零零二年 

民事案件 
(根據《法律援助條例》第5AA條) 

刑事案件 
(根據《刑事案件法律援助規則》 

第15(2)條) 財務資源範圍 

由 至 

列明在    

《法律援助 

(評定資源及 

分擔費用)規

例》附表3 

第I部份的分

擔費用水平 

法援署署長行

使其酌情權而

給予法律援助

的個案數目  

接受法律援助

的個案數目

逾期未接受 
法律援助的 
個案數目 

法援署署長行

使其酌情權而

給予法律援助

的個案數目  

接受法律援助

的個案數目

逾期未接受 
法律援助的 
個案數目 

$169,701 $269,700        30% 15 8 7
$269,701 $369,700        35% 7 4 3
$369,701 $469,700        40% 5 1 4
$469,701 $569,700        45% 2 0 2
$569,701 $669,700        50% 1 0 1
$669,701 $769,700     55%       
$769,701 $869,700        60% 1 0 1
$869,701 $1,200,000        65% 3 3 0
超過 $1,200,000 67%       

總數: 0      0 0 34 16 18
 
 
 

 2



 3

 
 
 
 
二零零三年 

民事案件 
(根據《法律援助條例》第5AA條) 

刑事案件 
(根據《刑事案件法律援助規則》 

第15(2)條) 財務資源範圍 

由 至 

列明在    

《法律援助 

(評定資源及 

分擔費用)規

例》附表3  

第I部份的分

擔費用水平 

法援署署長行

使其酌情權而

給予法律援助

的個案數目  

接受法律援助

的個案數目

逾期未接受 
法律援助的 
個案數目 

法援署署長行

使其酌情權而

給予法律援助

的個案數目  

接受法律援助

的個案數目

逾期未接受 
法律援助的 
個案數目 

$169,701 $269,700        30% 22 19 3
$269,701 $369,700        35% 9 5 4
$369,701 $469,700        40% 1 1 0 4 1 3
$469,701 $569,700        45% 5 1 4
$569,701 $669,700        50% 1 0 1
$669,701 $769,700        55% 4 2 2
$769,701 $869,700     60%       
$869,701 $1,200,000     65%       
超過 $1,200,000 67%       5 3 2

總數: 1      1 0 50 31 19
 



附件 G 
 

 

法律援助署及勞工處就在幫助涉及僱主破產個案 

的工人及簡化申請破產欠薪保障基金 

特惠款項程序的討論進展 
 

 
法律援助署 (法援署 )及勞工處一直以來均有緊密合作，以協助受

僱主破產影響的僱員。負責管理破產欠薪保障基金 (破欠基金 )的

破產欠薪保障基金委員會亦包括兩個部門的代表為其成員。兩個

部門不時舉行聯絡會議以解決實際運作上的問題及研究如何為

受僱主破產影響的僱員提供更佳的服務。為了加強這方面的合

作，由兩個部門的高層人員所組成的工作小組已經成立，以探討

如何進一步簡化轉介程序從而加快從破欠基金發放特惠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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